
《宜春市⼈⺠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作的通知》

政策解读

⼀、⽂件制定的背景和依据

为全面掌握我国第二产业、第三

产业的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益等

情况，建立健全基本单位名录库

及其数据库系统，研究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高决策

和管理水平，2002年，国务院决

定将工业普查、基本单位普查、

第三产业普查合并，于2003年开

展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因2003

年全国“非典”特殊原因，第一

次经济普查推迟至 2004 年 开

展）。2004年9月，国务院颁布

《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经

济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分别于

逢3和逢8的年份开展，普查标准

时点为普查年份的12月31日，普

查时期资料为普查年份的年度资

料。2023年是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之年，也是在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后的首次重大国情国力调

查，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

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

知》（国发〔2022〕22号）和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

知》（赣府字〔2022〕80号）精

神，切实做好我市第五次全国经

济普查工作，特此印发《宜春市

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五次全

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

⼆、主要内容

（一）普查的目的和意义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一项重大

国情国力调查，将首次统筹开展

投入产出调查，全面调查我市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布

局和效益，摸清各类单位基本情

况，掌握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

系。开展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对于摸清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家底”、全面了解新时期经济

运行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

新变化新特征、夯实统计基层基

础、深化统计现代化改革、更加

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具有

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也将为加快

建设江西综合实力强市、奋力谱

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宜春篇章提供更加科学准确的统

计信息支持。

（二）普查的对象、范围、内容

和时间

1.普查对象：全市范围内从事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

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

营户。

2.普查范围：采矿业，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

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

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

组织等。

3.普查内容：普查对象的基本情

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生产

能力、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

源生产和消费、研发活动、信息

化建设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以

及投入结构、产品使用去向和固

定资产投资构成情况等。

4.普查时间：普查标准时点为

2023年12月31日，普查时期资料

为2023年年度资料。

（三）普查的组织实施

经济普查涉及面广、工作量大，

各地各部门按照“全市统一领

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

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加

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作、压

实各级责任、落实经费保障，扎

实推进普查组织实施工作。

（四）普查的工作要求

1.坚持依法普查。所有普查工作

人员和普查对象必须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规

定，按时、如实填报普查表。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瞒报、

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普

查数据。普查取得的单位和个人

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

不作为任何单位对普查对象实施

奖惩的依据。

2.确保数据质量。始终坚守数据

质量第一原则，切实防范和惩治

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确保普查

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可信。要建

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和

岗位责任制，完善普查数据质量

追溯和问责机制，严肃普查纪

律，坚决杜绝各种人为干预普查

数据的行为。

3.创新手段方式。广泛应用部门

行政记录，推进电子证照信息等

在普查中的应用，采取网上填报

与手持电子终端现场采集数据相

结合的方式开展普查，支持普查

对象通过网络自主报送普查数

据。

4.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发挥各类

新闻媒体以及有关部门服务平台

等宣传渠道作用，广泛深入宣传

经济普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引

导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

全社会积极参与普查，为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实施营造良好

的社会氛围。

三、总体安排

根据普查工作的整体进度安排，

共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普查准备阶段。主要安排

在2023年，工作任务包括：组建

各级普查机构、开展宣传动员、

制定普查实施方案、完成人员选

调与培训、组织开展普查试点和

单位清查等。

（二）普查组织实施阶段。主要

安排在2024年，工作任务包括：

普查入户登记，数据审核验收、

事后质量抽查和普查结果发布

等。

（三）普查资料开发应用阶段。

主要安排在2025年，工作任务包

括：普查资料开发应用和总结表

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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